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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財調

0019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一、台糖修正林木伐採程序:明訂廠商處理林木各項程序時台糖公司均應派員會同，就林木價值評估鑑價時至

少應有 2 家公正之估價公司進行估價，估價公司應至少有 1 名林業技師參與或林業技師公會派員辦理林木

查估鑑價。 

二、林木查估標準修正：(１)留作為保育區、隔離綠帶等未伐除之林木，應比照各縣市辦理查估基準補償。

(２)未屆期(20 年)伐除之林木，得標廠商應負擔返還林務局之歷年造林費用後，再依台糖公司「配合政策

或合作開發使用造林地林木補償計價方式」辦理。 

三、台糖修正光電契約範本訂定懲罰性違約金罰則與中止或解除契約條款:(１)甲方得按次連續處罰乙方新臺幣

100萬元懲罰性違約金，累計處罰達 3次以上者，甲方得終止本契約。(２)明訂契約終止或解除第 1款相關

條款，並得據以執行，如：違反環境保護或職業安全衛生等有關法令情節重大者；違反法令或其他契約約

定之情形情節重大者。四、懲處原再生能源小組專案經理、組長、課長與承辦人共 7人，各申誡 1次。 

◆促成法令增修績效 

研擬獎勵輔導造林辦法修正草案:農業部擬修法於辦理獎勵造林最後一年檢測時，除成活率外一併納入記載樹

高及胸高直徑之林木資訊，以評估造林成效。另針對「具生物棲地及景觀價值區位」及「具木材生產價值區

位」之營林面積達五百公頃以上工作團隊，準用森林法第 18 條要求納入林業技師或林業技術人員擔任技術職

務；至於獎勵輔導造林如有營林面積五百公頃以上之申請案件，則請申請人納入林業技師或具林業技術人員協

助辦理造林，以提升造林成效，杜絕外界對於造林成效疑慮。 

◆其他績效 

農業部推動淨零排放，訂定森林覆蓋率目標值：(１)2030 年目標維持為 60%，且將定期盤點與檢討計畫成效。

(２)2040年目標值：增加森林面積 30,000公頃及加強森林經營管理面積 36,000公頃，合計面積 66,000公頃。 

財政及經濟委員

會 112.11.08 第

6 屆第 40 次會議

決議 : 結案存

查。 

 


